
老年人高龄津贴、护理补贴

一、老年人补贴名称：

高龄补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

二、各项老年人补贴依据

1.朝政办发〔2019〕1号朝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全

市老年人高龄补贴政策的通知

2.朝民发〔2018〕101号朝阳市民政局、老龄办关于进一

步规范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管理的通

知

三、各项老年人补贴对象

高龄补贴

1.户箱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 80至 89周岁的低收入(低保户

和低保边缘户)老年人，9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。

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

2.具有朝阳市户籍的城乡低保户、低保边缘户中的:
(一)高龄老年人。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。

(二)失能老年人。60周岁-79周岁由于残疾、重病等原因造

成日常生活不能自理需他人帮助照顾的老年人。

四、各项老年人补贴内容和标准

80至 89周岁低收入(低保户和低保边缘户)老年人高龄

补贴标准每人每月 100元:90至 99周岁老年人高龄补贴标



准每人每月 200 元;10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补贴标准

1000元；

养老服务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50元。

五、各项老年人补贴方式：一卡通

六、补贴申请材料清单及格式

材料清单

（一）申请材料（80-89周岁）

1、朝阳市高龄补贴申请表

2、户口簿

3、身份证

4、低保证（或低保边缘证）

5、一寸近期彩色照片两张

6、银行卡复印件

（二）申请材料（90-99周岁）

1、朝阳市高龄补贴申请表

2、户口簿

3、身份证

4、一寸近期彩色照片两张

5、银行卡复印件

（三）申请材料（100周岁以上）

1、朝阳市高龄补贴申请表



2、户口簿

3、身份证

4、一寸近期彩色照片两张

5、银行卡复印件

(四)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申请材料

申请人或委托代理人向居住地的乡镇街道提出申请。

1.居民身份证；

2.居民户口簿；

3.辽宁省城镇（农村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（低保户）或辽

宁省城镇（农村）居民低保边缘证（低收入家庭）；

4.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县级以上医疗卫生机

构出具的重病人员的病例；

5.《朝阳市经济困难家庭高龄失能老人养老服务补贴申请审

批表》（以上证件和材料复印件均一式两份）

6.表格



附表 1.

朝阳市高龄补贴申请审批表
________________乡（镇）街道

申请人 性 别
出生
日期

照片
联 系
电 话

身份
证号

户 籍
所在地 县（市）区 乡（镇）街道 村（社区）

困难
类型

城乡
低保

城乡
低保
边缘 补贴

对象

年龄
（周岁）

委托代理人

姓名 联系电话
与申请
人关系

城乡低
保或边
缘证号

补贴标准

社
区

（村）
审
批

（公章）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乡
（镇）

街
道
审
批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（公章）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县
（市）

区
民
政
局
审
批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（公章）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注：1.本表须附申请人户口簿、身份证复印件（委托人代办的，须附代理人身份

证复印件）；低保证、低保边缘证的复印件（复印件编号要清晰）；

2.本表一式二份，分别在县（市）区民政局、街道办事处（乡镇）存档。



附表 2. 喀左县区高龄补贴人员明细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注：本表纸质版一式二份，分别在县（市）区民政局、街道办事处（乡镇）存档，

电子存档。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

号

档案

编号
所在村（社区） 姓名 年龄 低保、边缘证号码



附件 3.
喀左县高龄补贴新增人员变更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注：此样表电子版存档（纸质版年底打印存档）。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

号

档案

编号
所在村(社区) 姓 名 年龄 低保、边缘证号

变更

日期



附件 4.
喀左县高龄补贴取消人员变更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注：此样表电子版存档（纸质版年底打印存档）。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

号

档案

编号
所在村(社区) 姓 名 年龄 低保、边缘证号

取消

原因

变更

日期



附件 5.
朝阳市高龄补贴人员明细表（报市级备案）

_____________县（市）区（公章） 20 年第 季度

注：老年人没有联系电话的可填亲属电话，不可空号。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 户籍地 姓名 年龄 低保、边缘证号码 联系电话



附件 6.

朝阳市经济困难的高龄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
申请审批表

____________乡（镇）街道

申请人 性 别
出生
日期

照片
联 系
电 话

身份证号

户 籍
所在地 县（市）区 乡（镇）街道 村（社区）

困难
类型

城乡
低保

城乡
低保
边缘 补贴

对象

年龄（周岁）

委托代理人

姓名 联系电话
与申请
人关系

城乡低
保或边
缘证号

乡
（镇）

街
道
审
核
意
见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（公章）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县
（市）

区
民
政
局
审
批
意
见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（公章）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注：1.本表须附申请人户口簿、身份证复印件（委托人代办的，须附代理人身份证复印

件）；低保证、低保边证证的复印件（复印件编号要清晰）；残疾人证或重病人员

的病历复印件；失能的须附自理能力评估报告。

2.本表一式二份，分别在县（市）区民政局、街道办事处（乡镇）存档。



附件 7.

朝阳市经济困难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
补贴申请审批表

___________乡（镇）街道

申请人 性 别
出生
日期

照片
联 系
电 话

身份证号

户 籍
所在地 县（市）区 乡（镇）街道 村（社区）

困难
类型

城乡
低保

城乡
低保
边缘 补贴

对象

年龄（周岁）

委托代理人

姓名 联系电话
与申请
人关系

城乡低
保或边
缘证号

自理能力
评估结果

乡
（镇）

街
道
审
核
意
见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（公章）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县
（市）

区
民
政
局
审
批
意
见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（公章）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注：1.本表须附申请人户口簿、身份证复印件（委托人代办的，须附代理人身份证复印

件）；低保证、低保边缘证的复印件（复印件编号要清晰）；残疾人证或重病人员

的病历复印件；失能的须附自理能力评估报告。

2.本表一式二份，分别在县（市）区民政局、街道办事处（乡镇）存档。



附件 8.

朝阳市经济困难的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评估报告

申请人（姓名） 家庭住址

自理能力评估项目
自我完成情况 评估标准

可以 不可以
在对应栏目

内划√。

1.三项以下

不可以的，认定

为具备生活自理

能力；

2.三项以上

（含三项）不可

以的，认定为丧

失生活自理能

力。

1.进食：指独立用餐具将食物由容器送到口中、

咀嚼、吞咽等过程

2.穿衣：指独立穿脱衣服、系扣、拉拉链、穿

脱鞋袜、系鞋带

3.上下床：指独立上床、下床、床椅转移

4.如厕：包括去厕所、解开衣裤、擦净、整理

衣裤、冲水

5.室内行走：指独立在室内平地行走

6.洗澡：指独立完成脱衣、沐浴、擦干身体、

穿衣

综合评定结果 自理 □ 失能 □

申请人或受委托人

签字：

年 月 日

评估人员（3 人或 5 人）签字

年 月 日

注：1、本表一式二份，分别在县（市）区民政局，乡（镇）街道民政办

存档（盖公章）。

2、评估小组成员每人均须签字。

xx 县（市）区 xx 乡（镇）街道民政办（公章）



附件 9.
乡（镇）街道经济困难的高龄 失能老年人

养老服务补贴明细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乡（镇）街道

注：本表纸质版一式二份，分别在县（市）区民政局、街道办事处（乡镇）存档，电子存档。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

号

档案

编号
所在村（社区） 姓名 年龄 低保、边缘证号码

补贴类别 审批

日期高龄 失能



附件 10.

乡（镇）街道经济困难的高龄 失能老年人养老
服务补贴新增人员变更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乡（镇）街道

注：纸质版和电子版存档。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
档案

编号
所在村(社区) 姓 名 年龄 低保、边缘证号

补贴类别
变更

日期高龄 失能



附件 11.
乡（镇）街道经济困难的高龄 失能老年人养老

服务补贴取消人员变更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乡（镇）街道

注：纸质版和电子版存档。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

号

档案

编号
所在村(社区) 姓 名 低保、边缘证号

取消

原因

补贴类别 变更

日期高龄 失能



附件 12.
朝阳市经济困难的高龄 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

补贴明细表（报市级备案）

______________县（市）区（公章） 20_______第_______季度

注：老年人没有联系电话的可填亲属电话，不可空号。(高龄、失能栏打√）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 户籍地 姓名 年龄 高龄 失能
低保、边缘证

号码
联系电话



附件 13.

朝阳市申请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人员

公示（样本）

公 示

按照朝阳市民政局朝阳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《朝阳市民

政局、老龄办关于进一步规范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

务补贴管理的通知》（朝民发〔2018〕**号）要求，经个人申请、

XX 乡（镇）街道初审，并经对 60 周岁—79 周岁申请人的生活自

理能力进行入户评估，现将本村（社区）经济困难的高龄（80

周岁及以上）、失能老年人（60 周岁—79 周岁）养老服务补贴

对象名单公示如下：

姓名 性别
年龄

（周岁）
身份证号码

补贴类型 每人每

月补贴

标准
高龄 失能

50 元

以上公示期为 5 天。公示期间如有异议，请以实名制形式，

通过信件、电话或亲访等方式，向 XX 乡（镇）街道民政办或 XX

县(市）区民政局反映。各级民政部门不受理匿名举报。

举报电话： 喀左县民政局 0421-4899409

特此公示。

喀左县 乡（镇）街道民政办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
